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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区片区改造工业用地 

收回收储的实施意见 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我市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环保

相关规划，进一步规范城区工业用地收回收储工作，促进工业

项目向园区集中，优化城市功能布局，推进美丽莆田建设，根

据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乡规划法》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和《福

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通知》（闽政

〔2001〕3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我市城区

片区改造涉及工业用地收回收储有关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为了合理分配土地收益，充分调动工业企业盘活存量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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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积极性，对城区内片区改造的工业用地（原则以城区住宅用

地基准地价图范围为准，即以住宅用地基准地价图中城区五级，

涵江区、秀屿区住宅三级，火车站片区、北岸开发区住宅二级

范围为准）按土地现状进行收回收储，对于一些短期内能用于

经营性及其配套设施用地的企业按本意见标准予以补偿补贴。

对企业原因造成闲置的，不适用本意见。 

二、收回收储工业用地补偿和补贴标准 

（一）收回收储工业用地、建筑物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 

 1.土地使用权补偿：按收回时企业所在地段工业用地基准

地价修正后给予补偿。 

 2.建筑物和地上附着物(以下简称建筑物)补偿：收回企业地

上建筑物按收回时评估的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。违章建筑

一律不予补偿。 

 3.拆迁补助费：参照《莆田市城市房屋拆迁搬迁补助费和

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》（莆政综〔2010〕3 号）包干执行。 

 4.生产企业主设备拆迁造成的拆迁损失按经有资质评估机

构的评估价给予补偿。 

（二）企业搬迁损失补贴标准 

鉴于企业停产停业等搬迁损失，在对搬迁企业给予第（一）

项第 1、2、3、4 点补偿的基础上，再按下列标准予以补贴： 

在给予企业第（一）项第 1、2、3、4 点补偿数额的基础

上，以所在地段现行公布的住宅基准地价（所在地区级政府可

根据片区规划、用途、容积率、市场等因素，按现行公布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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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价修正幅度进行适当修正，其中中心城区最高按住宅三级地

测算）的 1.5 倍金额扣除上述第（一）项第 1、3、4 点补偿总

额的差额为基数，给予 60％的补贴。 

三、享受搬迁损失补贴，应符合下列条件 

（一）被收回收储土地属于合法用地，经认定不属于闲置

土地； 

（二）被收购房屋具有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有关部门认定

为合法建筑（非住宅用房）； 

（三）被收回收储土地应具有合法、有效的相关生产经营

行政许可证照； 

（四）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。 

四、企业收回收储补偿补贴方案及补偿补贴资金经确认并

签订收回收储协议后，补偿补贴资金根据搬迁进度或土地出让

进度分期支付。享受补偿补贴资金的企业必须按时退出现有土

地，上交相关产权证书，并协助办理产权注销登记及土地收储

有关手续。 

五、工业用地收回收储，原则上由企业所在区政府（管委

会）组织本级有关部门对收回用地适用本《意见》范围、补偿

补贴标准、条件等情况进行审核、确认、补偿补贴，并实施收

回收储。收回收储退出的土地，由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收回作为

政府存量土地，并办理产权注销有关手续。今后按照城市国土

空间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，属经营性用途的，根据年度土地收

储计划由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平台进行收储；对跨区域工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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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用地收回收储等特殊情况的，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由市土地储

备中心按照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和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经营性土地收储项目征迁补偿费用评估结果复核审核与确

认工作的通知》（莆政办〔2016〕15 号）等有关规定负责收回

收储。 

六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在开展收回收储工业企业用地时，

有关地方政府或承担单位，应及时查询生态环境部门“污染地

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”，对涉及疑似污染地块或污染地块

的，应记录查询结果，并征求同级生态环境部门书面意见。存

在污染的地块，在按有关规定完成治理与修复之后，才能办理

土地收回收储等手续。对纳入开发利用负面清单的地块，在完

成治理与修复符合要求之前，不得作为居住和商业、学校、医

疗、养老机构等用途。对收回收储的土地，由地块所在区政府

（管委会）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日常巡查和管护，防止政府存量

土地和储备土地权利受侵害。 

七、对城区片区改造涉及工业用地收回的，若符合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条件，也可以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有

关规定执行，须在补偿方案中予以明确。对工业园区转型为城

市经营性用地列入片区改造的，可参照本意见执行。对因政府

转型原因，造成企业无法动工，短期内能收储作为经营性及配

套设施用地的，可按企业所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基准地价

（根据土地现状情况，按现行公布基准地价修正幅度进行适当

修正）的中间价进行收回收储（其中，供地 5 年以上的，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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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重按 50％；供地 5 年以下的，住宅权重按 40％）。 

八、各工业园区要积极吸纳符合产业政策、环保、安全要

求及准入标准的生产性企业入驻。要优先保障省级以上重点工

业项目和技改项目、先进制造业、龙头骨干企业产业用地。对

搬迁企业的注册、投资项目的核准、备案等有关手续，各级各

有关部门要简化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搬迁

和入驻过程中的困难。 

九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本意见执行前已签订搬迁

补偿或收回收储协议的工业企业，仍按原协议执行。 

十、原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区工业企业搬迁的意

见》（莆政综〔2011〕18 号）同时废止。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

要结合各自实际，及时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，明确具体修正幅度

等事项后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莆田市人民政府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5 日   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5 日印发  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 

 


